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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場地以本校師生舉辦有關教學活動為優先，但在不影響教學活動

下，提供校外機關、學校或團體使用，以推廣社教活動，為維護場地之

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依據「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

支管理作業規定」及「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

理辦法」、「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等規定辦理。 

三、 使用本校場地以舉辦教育訓練、社教活動為原則，不得舉辦政治活動等

違背教育功能之活動。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不得為營業行為。但經學校

許可者，不在此限。 

四、 本校所提供使用校舍場所是指『學生活動中心』、『普通教室』、『操場』、

『室內排球場』、『會議室』、『電腦教室』、『烘焙教室』、『家事職能教

室』、『美容美髮教室』、『多媒體樂活教室』、 『語言教室』、『自然科學

實驗教室』、『會話教室』、『創意發想教室』、『停車場』、『專科大樓一

樓』、『員生社旁』、『圖書館四樓多功能藝文空間』、『圖書館閱覽室』、

『圖書館二樓社區共讀站』、『學生宿舍』及『進修部會議室』、『創客教

室』、『多功能教室』、『攝影棚』、『夢工坊未來式』、『國貿教室』等場

所。 

五、 本校管理校舍場所單位為總務處，電腦教室、自然科學實驗教室、創意

發想教室、夢工坊未來式等教室則為教務處設備組，烘焙教室、家事職

能教室、美容美髮教室等教室則為教務處特教組，語言教室、會話教室

等教室則為實習處應英科，創客教室、多功能教室、攝影棚為實習處、

國貿教室為實習處國貿科，圖書館四樓多功能藝文空間、圖書館二樓社

區共讀站、 圖書館閱覽室則為圖書館，學生宿舍則為學務處生輔組，學

生活動中心、室內排球場、多媒體樂活教室為學務處體育組，進修部會

議室為進修部，有關提供使用任何事宜，統一由總務處辦理。 

六、 各機關、學校或團體擬使用本校場地時，須於使用前至少 10天以上具正

式公文或場地使用申請書提出申請，並經本校總務處轉陳  校長核准



後，方可使用。 

七、 使用場地以星期例假日及不影響學生上課、訓練為原則。使用時間從早

上八時起至晚上十時止。如有超過所定時間時，必須事先經管理單位同

意後，始可延長時間。 

八、 申請使用單位所舉辦活動應合乎政府法律規定及不違背善良風俗行為。

如有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單位有權終止使用，情節重大者，移送

檢警單位處理，申請單位不得要求任何損害賠償及退還所繳費用之請

求： 

ａ、活動項目有違背國策及政府法令規定經有關單位禁止者。 

ｂ、活動項目涉及色情，敗壞善良風俗者。 

ｃ、活動項目內容擅自變更、有明顯商業行為或將場地設備私自轉讓使

用者。 

ｄ、活動聲音、噪音過大，影響鄰近安寧，經勸阻無效者。 

九、 各使用機關、學校或團體接獲本校同意使用場地後，應於使用前 7天將

各項費用繳納完成（若須先製收據，請於借用前來文告知）。本校若因臨

時之重要活動必須自用或奉令使用時，得通知改期使用或停止使用。 

十、 使用本校場地需繳交相關費用及保證金，如需使用冷氣時收取冷氣費。

（收費標準詳見附件一）。 

十一、凡符合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規定者，校長核准後，得無償

提供從事公共、公務或公益使用。 

十二、除下列第一項外，二至六項經校長同意後得酌收或免收取相關費用及保

證金： 

1、教育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運動局（以下簡稱運動局）或教育局所屬

社教機構主辦之活動，使用校園場地者，免繳交各項費用及保證

金。受教育局、運動局委託辦理業務之單位或機關申請使用校園場

地者及經教育局許可辦理之非學校型態個人、團體或機構實驗教育

申請使用設籍學校之校園場地者，免繳交場地使用管理維護費；清

潔費減半收取。 

前二項以外單位或機關與教育局、運動局或學校合辦公益活動、政府

機關及其他學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者，得免繳交場地使用管理維護費

及擴音設備費。 

2、本校承辦、委辦或協辦之活動得酌予減收場地使用費、冷氣費及保證

金，但若有編列使用場地預算，依其預算收費，其它相關事項悉由

主辦單位依本要點辦理。 

3、非營利的慈善活動或弱勢團體辦理的非營利活動。 

4、本校師生個人對外辦理的教育活動。 

5、校友聯誼聚會活動。 

6、文教機構辦理的學術文教活動。 

十三、清潔費、場地使用管理維護費、使用擴音設備費及冷氣費以實際使用時

數計算，但每次最少開放提供使用 1小時；不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 

十四、有關長期提供使用(一個月以上)本校場地部分，除依第十二點規定外，

學校得酌予減收，減收比例不得逾應繳交費用之百分之五十。 

十五、例假日使用場地需本校人員協助時，需支付本校人員加班費，支給標準

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辦理。 

十六、使用本校場地舉辦各種活動，必須於場地提供使用申請書之用途說明欄

內詳細填列，若經發現舉辦之活動違反法令情節重大者，得及時報警處

理或依法追訴之；另如有失教育意義情事者，得隨時停止使用，所繳場



地使用費及冷氣費用不予發還，且不得異議。 

十七、場地使用手續： 

1、於使用前 10天填妥場地提供使用申請書，並送達本校總務處。 

2、使用前應繳交場地使用全部費用，並由本校出具收據。 

3、申請書一經核定，使用人（單位）不得擅自變更日期、時間及用途；

確有必要時，應重新申請。 

4、 使用期滿後，須通知總務處派員點交使用之物品及辦理領回保證金（無

息發還）之手續。 

十八、使用場地應注意事項： 

1、場地設備應加以愛護，如有損壞、遺失等情事，應由使用單位負責賠

償或修復之。若未於通知期限內修復或賠償，本校得動用保證金逕

為辦理，若有不足得追償之。 

2、使用本校場地所需佈置事宜，由使用單位自行負責。如需委託本校代

辦，得於申請使用時先行聯繫，所有員工及代僱工人工資及一切有關

消耗品等費用，概由使用單位負責。 

3、使用本校場地不得任意粘貼海報、文宣紙張，及不得穿著釘鞋，以免

破壞場地，且場地未經許可不得任意畫線。 

4、使用人員及來賓未經本校同意，不得進入非使用地區；更不得於教室

附近逗留，以免影響學生上課秩序。 

5、使用單位人員及來賓不得攜帶危險物品(汽油、爆竹、煙火)與違禁品

進入校內。 

6、使用人員及來賓之公務車輛應提示識別證明，並依校方指定場所停

放，不得任意停放，以維護校園景觀。與會人員如需停放車輛時，使

用單位應事前聲明，並派員負責引導及管理。 

7、使用場地之秩序及安全等問題，由使用單位負責。 

8、使用場地舉辦活動時，需負責場地整潔之維護，於結束後應負責恢復

原狀、打掃清潔，若未復原，本校得動用保證金逕為雇工清掃，若有

不足得追償之。 

9、使用單位之財物，本校不負保管之責。 

十九、校園對社區民眾開放時段： 

      1、學期上課中(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5時至 7時整，下午 17時至 17

時 40分。  

2、寒暑假及例假日：上午 5時至下午 10時整。(如遇暑期及寒期輔導，

時間另行公告) 

      3、學校辦理學藝活動、營隊等相關活動時，得依第 1 項規定辦理。 

二十、本要點規定之一切收支，均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

放使用管理辦法」規定，採收支對列納入本校預算辦理。 

廿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場地提供使用申請書 
 

使用人  負責人  聯絡電話  
地  址   
使用期限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起至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止（共計   天或   小時） 
使用場地  
用途說明  
備註 □冷氣使用共計     小時；□車輛進出輛數：    輛；預計停放時間：   時   分。 

收費標準 

各項費用 
場地名稱 

清潔費 
(元/時) 

場地使用
管理維護

費 
(元/時) 

冷氣費 
(元/時) 

保證金 
(元/日) 

備註 

普通教室 150 100 200 250(間)  

學生活動中心 1,750 1,500 1,500 2,500 
使用擴音設備加收
250元/時 

第一、二會議室、進修部會議室、心
空間會議室 

500 500 500 750 使用擴音設備加收
500元/時 

第三會議室 500 1,000 750 750 
書館四樓多功能藝文空間、多功能 教
室、攝影棚、創客教室 

1,000 1,000 1,000 1,250 
使用擴音設備加收
250元/時 

烘焙教室、家事職能教室、美髮美容
教室、語言教室、電腦教室、多媒
體樂活教室、夢工坊未來式、創
意發想教室 

500 1,000 750 1,250 每間 

自然科學實驗教室、會話教室、國貿教室 400 500 300 1,250 每間 

圖書館閱覽室(含自主學習教室 3 
間)、圖書館二樓社區共讀站 

1,000 500 1,000 1,250 
 

停車場 50/次/輛  -------- --------  

操場 1,500 1,250 -------- 2,500 
使用擴音設備加收
250元/時 

室內排球場 
日間：每面1,000 
夜間：每面1,500 

 --------- 2,500  

學生宿舍 每人每日 250  
比照學校學生
使用冷氣收費
標準計算 

每人每日
1,000 

5人以上，保證金以
5,000元計 

專科大樓一樓 1,500  750 2,500  
員生社旁 150  --------- --------  
備註：1、開放提供使用時段：上午 8時起至晚間 10時止(宿舍下午 2時至隔日上午 11時)。 

2、清潔費、場地使用管理維護費、使用擴音設備費及冷氣費以實際使用時數計算，但每次最少開放提供使
用 1小時；不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 

3、每年使用本校同一場地次數達 400小時者，冷氣費得以比照學校學生使用冷氣收費標準計算。 
4、學生辦理社團活動借用以上場所免收清潔費、場地使用管理維護費、使用擴音設備費及保證金，冷氣費

經校長核准得比照學校學生使用冷氣收費標準計算。 
5、禁止使用包裝飲用水、購物用塑膠袋、一次用塑膠吸管、各類材質免洗餐具、各類材質一次用飲料杯，

請訂購循環容器盛裝之餐飲。 

應繳交費用 

清  潔  費：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場地使用管理維護費：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冷  氣  費：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擴音設備費：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保  證  金：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應繳交費用總計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本人（單位）已清楚了解貴校之作業要點，並願遵守，如有違背，由貴校依要點辦理，絕無異
議，特此申明。                                       負責人：              （簽章） 

經辦人員  出納組  會辦單位  

總務主任  會計室  校長  


